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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 

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建立了由股东会、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组成的治理结构。

公司制订了符合上市公司治理规范性要求的《股东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监事会议事规则》《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制度，并

建立了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等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 

公司组织机构职责分工明确，相互配合，健全清晰，制衡机制有效运作。 

（一）股东会的运行情况 

股东会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和有关法律法规履行

权利和义务，股东会运作规范，会议的召开、表决、决议的内容符合相关规定要

求。截至 2025年末，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已累计召开 10次股东会。公司

股东会就《公司章程》的制订、公司重大制度建设、重大经营投资和财务决策、

董事的聘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决策和募集资金投向等重大事项进行审

议决策，严格依照相关规定行使权力。 

（二）董事会制度的运行情况 

公司董事会由 11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 4名。截至 2025年末，自股份

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已累计召开 13次董事会。董事会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公司董事会就《公司章程》的制订、公司

重大制度建设、重大经营投资和财务决策、管理层的聘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的决策和募集资金投向等重大事项进行审议决策，有效履行了职责。 

（三）监事会制度的运行情况 

2025年 5月 24日，发行人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取消监事会暨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取消监事会并以审计委员会承接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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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职权。公司监事会取消前曾由 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1名。监事会

取消前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有效履

行了监督等职责。 

自股份公司设立以来，公司共召开 9次监事会。 

（四）独立董事制度的建立及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1、独立董事的聘任 

为进一步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科学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公司规范

运作，公司聘任了王海龙、全智、吴亮、单羿为公司独立董事。上述独立董事当

选后参加了历次董事会会议并参与表决。此外，公司制定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本公司 11 名董事会成员中，独立董事人数为 4 人，不少于董事总人数的三分之

一，且其中 1名为会计专业人员。 

2、独立董事履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上市相关规则谨慎、认真、

勤勉地履行了权利和义务，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可有效维护公司利益及

股东合法权益。截至本说明出具日，独立董事未曾对董事会的历次决议或有关决

策事项提出异议。 

（五）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 

公司设董事会秘书 1名，由朱劲松担任。董事会秘书是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对公司和董事会负责，承担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所要

求的义务，享有相应的工作职权，并获取相应报酬。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秘书的主要职责为负责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事务；协助公司董事会加强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组织筹备并列

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会议；负责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事务，包括公司投资者的

沟通、接待等工作。公司董事会秘书自任职以来，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

认真履行了各项职责。 

（以下无正文）



3 

（本页无正文，为《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会、董事会、监事

会、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制度的建立健全及运行情况说明》之盖章页） 

 

 

 

 

 

 

 

深圳大普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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